
采购需求

一、商务要求：

1、项目名称：“一网通办”数据保障服务项目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 务 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20 日前（具体时间安排与工

作进度以市全面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工作专班安排为主）

4、价 格：

本次采用固定总价。本项目成交价包括了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和合同条款确定

的磋商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所需的费用，合同总价一次包死。

5、付款方式：

（一）合同款项支付：合同签订后，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65%，项目验收

合格后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35%。

（二）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三）结算方式：由甲方负责结算，合同签订后，乙方在接受每次付款前，

开具发票给甲方。

6、验收标准或规范

（1）验收：达到国家现行行业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2）验收依据：合同文本、合同附件、竞争性磋商文件、竞争性磋商响应

文件。

7、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产品或设备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采购人会同项

目监督部门有权终止合同和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政府采购法的有关

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

二、技术要求：

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根据市全面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工作专班有

关工作要求，我局需完成交通运输行业 2023 年度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提升工作



相关工作。具体如下：

（一）完成部门建设及运维系统资源目录梳理、数据归集、数据治理、电子

证照办理及证照数据归集、政务服务接口开发及相关维护工作；

按照市全面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工作专班工作要求，做好西安市道路运

输管理信息系统、西安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信息系统、陕西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信息系统、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等政务信息系统（行政审批系

统）的数据归集工作，并依据最新的办件信息库数据规范等相关数据标准与对接

规范，及时做好各项数据的日常维护工作，满足政务服务网对接要求。

（二）完成部门自建政务服务“数据仓”与西安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间的数

据共享；

整合部门多个自建政务系统，实现业务协同、数据同源，形成部门政务服务

“数据仓”，为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提供数据共享支持。

（三）完成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移动端政务服务事项上线“秦务员”移动端；

按照市全面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工作专班要求，在 2022 年部分移动端

政务服务事项上线“秦务员”移动端的工作基础上，持续推进“西安大交通发布”

公众号等移动端的政务事项上线“秦务员”移动端。

（四）完成部门自有自助端办事服务能力提升工作；

按照市全面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工作专班要求，做好部门自助终端办事

服务能力提升工作。

（五）完成部门自建系统统一工作门户，实现统一入口；

完成西安市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西安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信息系统、西

安市出租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等市交通运输局自建系统统一工作门户工作，实现在

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业务统一受理、统一入口，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在多个

系统重复注册验证等问题。

（六）完成部门自建系统与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深度融合对接；

完成部门自建系统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统一赋码系统链接，实现西安

市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西安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信息系统、西安市出租行业

管理信息系统与市电子监察平台的业务办理状态赋码系统对接。

（七）完成与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的数据服务器及日常网络运行维护。



（1）做好数据存储推送相关网络安全维护和应急处置工作。

（2）对数据存储推送服务器环境情况进行梳理，制定日常的巡检计划。

（3）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定期检查数据存储推送服务器及数据库的运行情况，

及时处理故障，定期对系统和数据库进行优化，提高运行效率。

（4）做好数据存储推送服务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的日常备份工作，当出现

问题或者故障时，及时做好相关的系统或数据的恢复工作。

（八）完成有关政务一体化工作的相关安排；

根据市全面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工作专班的工作要求和安排部署，完成

工作专班提出的各项临时任务，确保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